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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於 2020年 10月舉行的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論壇上，台灣政府代表除重申再生能源發

展的宏偉目標之外，還提出了 2035年前將台灣離岸風電總裝置容量提高至 15.5GW的規劃

。於第二階段透過遴選及競價方式成功達成 5.7GW的成果之基礎上，政府於 2020年 11月

19日就離岸風電第三階段發展公佈了作業草案。第三階段提出 2026年至 2035年新增離岸

風電總設置容量 10GW，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最早可於 2022或 2023年提出新申請案，自

2026年起每年釋出約 1GW容量。 

與前兩個階段不同，第三階段鼓勵政府機關與業者密切合作，蒐集有關規劃場址的資料，而不再由

政府機關透過「先遴選、後競價」的方式選擇業者。在第三階段，符合資格的業者可自行提交「場

址規劃」申請，積極參與離岸風電的區塊開發。此轉變一方面有望確保新開發案與業界預期相符，

同時亦有利業者將專案範圍擴展至鄰近場址，並完善行政、配套基礎建設及其他連接設施，從而與

現有專案形成協同作用。 

第三階段亦力求簡化場址及容量分配過程，要求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提交財力證明、風場位置圖及邊

界範圍、風力機組布設圖以及相關主管機關意見書。申請開發場址獲台灣經濟部認同並簽發初步同

意後，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即可開展專案開發工作。與先前階段相同，相關躉購費率將按與台電簽訂

購售電契約的時間計算。 

近期市場發展顯示政府很可能有意加强對新風電專案的監督，包括更加注重在地化規定以及鼓勵國

内金融業積極投入離岸風電的專案融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階段要求符合資格的申請人提交場址規劃申請時另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意

見書和／或同意證明文件，換言之，申請人需要提前與相關監管部門和／或當地相關各方（例如：

漁民協會）溝通，於第一、二階段，這項工作大多發生在場址分配之後。鑒於政府在第三階段不再

透過遴選及競價作業進行區塊開發容量分配，而是對符合資格的申請案進行逐一審批，因此對國外

投資者而言，專案開發的不確定性只增不減。這可能是政府有意為之，意在凸顯初期與本地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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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優勢，尤其是本地投資者的市場關係可能有助降低爭取「合適」開發場址過程所涉及的前期

成本。 

經濟部目前正在徵集各界對提案草案的意見及建議，提案的最終稿預計將於 2020年年末公佈。 

綜上，儘管場址遴選和開發容量分配政策有所變化，然而台灣發展再生能源行業的決心，除持續得

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外，亦引起業者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再生能源購售電契約這一選項，為業者

的再生能源專案帶來了其他收入來源。憑藉優惠電價及台電作為購電方的强勢地位，台灣預計將繼

續鞏固其作為東亞地區再生能源中心的領導地位。 

草案要點： 

申請資格 1. 依電業法取得電業執照之電業。 

2. 國內發電業籌備處。 

財務標準 自有資金比例應占申請案總投資額比例 5% 以上。總投資額一般指以申請當年

度公告之離岸風電躉購費率每瓩裝置容量之期初設置成本乘以申請總設置容量

定之。 

申請注意事項 1. 單一申請案規劃設置容量不得小於 100 MW、每平方公里不得小於 5 
MW。  

2. 申請案風力機設置點位及場址邊界標準，其所設置風力機座中心與其
風場邊界最短距離，應不得小於 6 D（風力機葉輪直徑之 6倍）。  

3. 申請案之場址範圍，不得與取得經濟部有效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
意證明文件之場址重疊，且申請案應主動調整所設置風力機座中心，
其與前述取得經濟部有效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之場址
風力機座中心之最短距離應不小於 12 D（風力機葉輪直徑之 12 倍）。 

4. 各備查申請案如有場址範圍重疊之情形，經濟部得依取得風力發電離
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或其相關程序之序位，通知後序位之備查申
請案依前款規定調整場址範圍及風力機設置點位。 

場址規劃所需檢

附之文件 

1. 成立證明（電業或籌備處成立相關證明）。 

2. 財力證明：  

電業：檢附該電業之公司登記實收資本額證明文件。  

籌備處：該籌備處帳戶所屬銀行出具之存款證明。發起人為公司時，
亦得檢附發起人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相關證明。  

3. 風場位置圖及邊界範圍。  

4. 風力機組布設圖。  

5. 資料利用同意書。  

6. 切結書（現階段未明確）。 

7. 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礦業權、漁業權等相關主管機關意見書。  

8. 其他經經濟部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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